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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為強化及保障高風險

職務人員健康權益，

授權各該主管機關得

依實際職務特性及執

行需求，自行訂定健

康檢查內容，以強化

危勞職務人員之職場

安全與健康保障，並

應報府備查。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公務人員執

行職務安全及衛生

防護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第二十二

條規定，高風險職

務為經銓敘部依公

務人員危勞職務認

定標準核備者，本

辦法所稱高風險職

務機關，係指機關

組織法規所定職務

具有前項高風險職

務者，以及依據本

辦法第二十六條第

一項規定辦理。 

三、考量高風險職務安

全及健康防護具即

時性及特殊性，爰

各高風險職務機關

得因應執行職務所

需之健康檢查項

目、補助額度等自

行訂定方案後，報

府備查。 

 

 

 

 


